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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56 号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 2022年 1月 26日晚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预告》（以下

简称《业绩预告》）称，你公司预计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200万元至 4,4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亏损 1,900万元至 3,600万元；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1.2亿元

至 1.35亿元，扣除后的营业收入约为 1.1亿元至 1.27亿元。2021年

度，你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包括西藏天首工贸有限公司投建的颗粒钾

肥生产项目、开展的钾肥贸易业务以及山西天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天首”）投建的键合材料生产项目，其中键合材料生产、

销售为主要收入来源。 

你公司于 2021年 10月 30日披露的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

你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52.11万元。此外，2021年 5月 13日，

你公司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唐槐产业园合资设立山西天首，拟

收购、改建扩建 10条键合材料生产线，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腾

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560万元，持股比例为 70%。该键合材料生

产项目已取得环评报告和排污许可证，完成改造的键合材料生产线已

投入试运行。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销售键合材料实现收入 581.56

万元。该公司于 2021年 9月以其全部股权担保融资 1500万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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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所需资金，但生产线未全部建成，环评验收尚未完成，键合

材料生产线不能正式运行。 

你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你公

司 2020年财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涉及持续多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重大诉讼事项、钼矿建设资金来源以及向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等 4个事项。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说明： 

1. 关于新增的键合材料生产项目，请你公司： 

（1）说明键合材料生产线的环评验收时间、正式运营时间、正式

运营至今的产能情况； 

（2）结合键合材料的销售订单签订情况、收入确认金额、确认时

点及确认依据、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等，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说明键合材料销售的主要客户，相关客户与你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结

合市场可比价格说明山西天首键合材料销售定价的公允性； 

（4）说明键合材料生产项目的运营情况、盈利能力、产品毛利率，

以及你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业务开展所必须的人才、技术及业务储备；  

（5）结合键合材料生产线的建设及投产情况，说明你公司在第四

季度开始确认大额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构成情况，说明是否属于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退市的情形； 

（6）说明键合材料生产项目是否全部为你公司自建，是否存在收

购相关股权的情形，如是，说明收购详情及定价的公允性。 

2. 关于营业收入扣除，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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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业务说明你公司扣除后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相关收入的

确认时点和确认依据； 

（2）说明你公司认定需扣除的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扣除项是否

已经包括 2021年度以及 2020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3）结合问题 1的回复，说明键合材料生产项目在正式投产不足

三个月的情况下，该项业务产生的收入是否应属于“未形成或难以形

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并应予以扣除； 

（4）核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如否，对照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

——业务办理》之“4.2 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所列具体扣除项目

逐项核查并说明理由；如是，说明未扣除的原因。 

3. 关于你公司 2020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请你公司： 

（1）逐项核查你公司 2020年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的重大

诉讼、钼矿建设资金来源以及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事项

的进展，相关风险是否已消除，上述事项是否将继续导致你公司 2021

年审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从而

导致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是，请对上述情况做重大风险提

示； 

（2）《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 2021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

1,900万元至 3,60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继续亏损，你公司 2020年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的“持续多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事项仍未消

除，请你公司结合问题（1）的回复，说明你公司 2021年审计报告是

否存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从而

导致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是，请对上述情况做重大风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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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3）核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风险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

2021 年审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

定意见从而导致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如是，请说明风险事项

详情，并对上述情况做重大风险提示。 

4. 2022年 1月 26日，你公司股票收盘涨停，股价当日上涨 4.85%。

请结合《业绩预告》相关信息的形成过程与时间，自查说明你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接受调

研采访，如是，说明详情；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内幕

消息泄露等情形，并向我所报送内幕知情人名单。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年 2月 9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请年审会计师

对上述问题 1、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在 2022年 2月 16日前

将核查意见及佐证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

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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